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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4. 儿童权利委员会 

 

 大会， 

 重申《儿童权利公约》
1 
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

2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公约》现况的报告
3 
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4
 

 1. 指出《儿童权利公约》
1 
两项任择议定书

2 
的生效可喜可贺，但缔约国

根据任择议定书规定的义务提交的初次报告现已积压八十多份，并关切地注意

到，如果不处理这一积压，将妨碍儿童权利委员会及时审议报告的能力，在这方

面注意到委员会请求分组平行开会，以便有效和及时地清理积压的报告； 

 2. 决定作为一项特殊和临时措施，授权委员会在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0 月期间分组平行开会，每个组由九名成员组成，在委员会三届常会期间各举行

为期十个工作日的分组平行会议，并在工作组的三次会前会议期间各举行为期五

个工作日的会议，以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44 条和《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

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5 
第 8 条以及《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

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6 
第 12 条提交的报告，同时妥善考虑公平地域分配和主要法

系；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2
 同上，第 2171 和 2173 卷，第 27531 号。 

3
 A/63/160。 

4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41 号》（A/63/41）。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73 卷，第 27531 号。 

6
 同上，《条约汇编》，第 2171 卷，第 275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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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决定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评价，在大会第六十五

届会议上评估关于委员会会期的情况，同时考虑以更全面的办法解决人权条约机

构的积压问题和人权公约缔约国报告数量增加的问题； 

 4. 请委员会加紧审查其工作方法，以提高其工作流程的效率和质量，目的

是能够及时审议缔约国提交的报告，并请委员会审查和评估所取得的进展，以便

在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资料，并为高级

专员办事处将作的评价工作提供投入，同时考虑到条约机构改革这一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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